
证券代码：

000532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9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监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收到监事张葵红女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张葵红女士由于工作原

因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张葵红女士的辞职报告应当在下任监事填补其缺额后生效。在

辞职报告尚未生效之前，张葵红女士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其监事职责。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600398

证券简称 ：凯诺科技 编号：临

2011-017

号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接到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的通知：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工商部门核准，江苏天

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

"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

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更名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626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43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

审计机构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近日接到本公司

2011

年年度审计机构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名称变更通知》：因业务

发展需要，经工商部门核准，

"

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名称变更为

"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

同时，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实收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他工商登记事项不变。天衡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向财政部门备案名称变更事项，同时换领了执业证书。因此，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为公司

2011

年财务审计机构。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审计机构事项。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青龙管业 股票代码：

002457

公告编号：

2011-051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接到控股股东

-

宁夏和润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和润公司

"

）通

知，和润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1,60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16%

）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回族自治区分行。

按有关规定， 上述股份和润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

手续，质押登记日均为

2011

年

12

月

21

日，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12

月

21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

截至

2011

年

12

月

21

日，和润公司持有本公司

44,696,36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1%

。

截至信息披露日，和润公司累计质押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数量为

1,6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6%

。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582

证券简称：北海港 公告编号：

2011017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23

日

09:00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在北海市海角路

145

号公司办公

大楼第

9

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传真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实际出席的董事

9

人。董事黄葆

源、马正国、黄志堂、吴启华、甘宏亮、何典治，独立董事张忠国、孙泽华、邓远志出席了本次会议及表决。本

次会议由黄葆源董事长召集和主持，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根据广西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通知》（桂证监发

[2011]33

号）的要

求，公司对照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1]30

号），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进行了修订。

新修订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刊登在巨潮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636

证券简称：金安国纪 公告编号：

2011-007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金安国纪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1744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7,000

万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20

元

/

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784,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40,934,000

元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

743,066,000

元。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上会师报字（

2011

）第

1912

号《验资报告》。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深证

上

[2011]356

号

"

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已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完成了相应的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注册号：

310000400249129

（市局）

名 称：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松江工业区宝胜路

33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韩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

28,000.000000

万

实收资本：人民币

28,000.000000

万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经营范围：各类覆铜箔板、绝缘材料、半固化片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和新产品的开发；相关工艺、设备设

施的研发及开发。生产各类覆铜箔板、绝缘材料、半固化片及相关制品，销售公司自产产品；以及上述产品

及其同类商品（特定商品除外）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业务，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不涉及国

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

营）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467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

2011-039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采取非

现场传真签字表决方式召开。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各位董事对议案

进行审核，并于

12

月

23

日前将表决结果传真至董事会秘书进行统计。董事会秘书收齐各位董事表决后，已将

表决结果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7

人，其中独立董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

由董事长李小龙先生组织。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审核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关于审议《公司延长对

iTalk

公司认股权行权时间暨签订

<A

类优先股认股权证的修订

>

》的议案

根据

2008

年

9

月

24

日公司与

iTalk Global Communications, Inc

（以下简称

"iTalk

公司

"

）、

iTalk Holdings,

LLC

（

iTalk

公司股东）签订的《

A

类优先股与认股权购买协议》之约定：我公司出资

750

万美元购买

iTalk

公司

600

万股

A

类优先股，占总股本（

600

万

A

类优先股及

1200

万普通股，共计

1800

万股）的

33.3%

；同时获得认股权：

自本次投资交割日起的三年内，我公司若行使认股权，则可按相同估值水平再出资

750

万美元认购

iTalk

公司

新增发的

600

万股

A

类优先权，增持股份到

50%

。此认股权的有效期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5

点。

由于以上认股权行权日即将到期，经协商，我公司、

iTalk

公司和

iTalk Holdings, LLC

决定将认股权行权

时间延长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下午

5

点并签订《

A

类优先股认股权证的修订》协议。

由于公司董事长李小龙先生亦为

iTalk

公司董事，因此该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小龙先生回避本

项议案表决。本次拟签订的《

A

类优先股认股权证的修订》未达到应提交股东大会审批标准，仅为延长认购权

行权时间，不涉及其他内容的修改，因此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分别就本次公司延长对

iTalk

公司认股权行权时间暨签订 《

A

类优先股认股权

证的修订》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一致通过。

三、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延长对

iTalk

公司认股权行权时间暨签订《

A

类优先股认股权证的修订》的独立意

见；

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延长对

iTalk

公司认股权事宜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３０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的

通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在乐山市金海棠大酒店会议中心

３０２

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１０

名，其中独立董事韩慧芳因公事出差委托独立董事邵世伟出

席会议，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廖政权先生主持，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处置华蓥山市房产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请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公司所属华蓥山市营业用门市房产（面积

１４６０．６７

平方米，账面

价值

５５８．４５

万元）进行评估，并以不低于评估价格择机进行公开拍卖。

二、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银行融资业务的议案；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不新增抵押、质押物的情况下，办理到期借款的续贷，同时在金融机构对公司

授予的信用额度内办理信用借款业务，并向签订借款协议的金融机构出具董事会决议。

三、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八、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办

法》的议案；

九、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社会责任管理办法》

的议案；

十、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公司本次制订（修订）的内部控制制度为：《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采购活动管理办法》（试行）；《乐山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试行）；《乐山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反舞弊管理办法》（试行）；《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公司管理办法》（试行）；《乐山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办法》（试行）；《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委派董事、监事、经营管理人员管理办

法》（试行）；《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无形资产管理办法》（试行）；《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化规划建设

管理办法》（试行）；《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管理办法》（试行）；《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减值

与核销管理办法》（试行）。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９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２

、 本次会议无新的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在乐山

市金海棠大酒店召开。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９９

，

１８５

，

８５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０．３８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廖政权先生主持，会议对议案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会议董事

１０

人，其中独立董事

韩慧芳因公事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其中监事赵卫华、杨向东因公事

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股）

赞成比

例（

％

）

反对票

数（股）

反对比

例（

％

）

弃权票

数（股）

弃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聘任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９９

，

１８５

，

８５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杨天均、杨波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乐山电力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烽火通信 股票代码：

600498

公告编号：临

2011-032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在武汉市

洪山区邮科院路

88

号烽火科技大厦四楼一号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七名，实到监事七名，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选举

向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1

年

12

月

23

日

股票简称：烽火通信 股票代码：

600498

公告编号：临

2011-031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在武汉市洪

山区邮科院路

88

号烽火科技大厦四楼一号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应到董事

11

名，实到董事

9

名，董事郭亚晋先生、朱志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委托董事鲁国庆先生、何书平先生代

为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

案》：同意选举童国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鲁国庆先生、吕卫平先生为副董事长。

2

、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童国华、吕卫平、徐杰、何书平、郭亚晋、朱志强、刘昌国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同意张志

宏、王仁祥、夏新平、鲁国庆、郭亚晋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同意王仁祥、夏新平、张志宏、刘昌

国、朱志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3

、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

案》：同意童国华先生任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志宏先生任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

员，王仁祥先生任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4

、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

聘任戈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戈俊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

适应的任职条件，同意聘任戈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2

月

23

日

股票简称：烽火通信 股票代码：

600498

公告编号：临

2011-030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二

O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在武

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88

号烽火科技大厦四楼一号会议室召开。

7

名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出席了会议， 代表股份

数

251,446,164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6.85%

。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童国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会议，委托副董事长鲁国庆先生代为出席并主持，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议案一为特别决议案，议案二及议案三为普通决议

案；其中议案二、三采用累积投票制度进行选举：

1

、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会议以

251,446,164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通过了该

议案。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2

、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

1

）选举童国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251,446,16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2

）选举鲁国庆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251,446,16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3

）选举吕卫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251,446,16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4

）选举徐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251,446,16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5

）选举何书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251,446,16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6

）选举朱志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251,446,16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7

）选举郭亚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251,446,16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8

）选举张志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

251,446,16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9

）选举刘昌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

251,446,16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10

）选举王仁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

251,446,16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11

）选举夏新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

251,446,16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3

、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

1

）选举向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同意

257,799,40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2

）选举余少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同意

257,799,40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3

）选举夏存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同意

257,799,40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4

）选举刘毅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同意

257,799,405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赵予强先生、刘桦先生、罗纪伟女士三位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

二、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鲁黎、周迪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东大会不

存在对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行使及计票、监

票的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三、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

、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４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９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以直

接送达、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进行了通讯表决。公司董事会现有

董事共九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收回有效表决票共九份，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的议案》。

《关于加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需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审核通过以后公

司再另行公告。

２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厦门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关于为厦门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信用担保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３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订稿）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附件：《公司章程修正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５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

的议案》。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６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

度

＞

的议案》。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７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８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

的议

案》。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９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０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

＞

的议案》。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的议

案》。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２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

＞

的议案》。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３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４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５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６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１７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委托理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附件：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情况，经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公司章程》需经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生效。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如下：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１

第二十一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６８００

股，均为普通股。

第二十一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６８００

万股，均为普通股。

２

第四十一条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与公司发生的经营性资

金往来中，应当严格限制占用公司资金。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不得要求公司为其垫支工资、 福利、保

险、广告等期间费用，也不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

他支出。

公司也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

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一） 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二） 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

供委托贷款；

（三） 委托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活

动；

（四） 为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

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五）代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

公司董事会发现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产的，有

权对其所持公司股份申请司法冻结， 控股股东不能

以现金清偿其所占用公司资产时， 通过变现其所持

公司股份清偿。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维护公司资

金不被控股股东占用。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协

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业占用公司资产时，公

司董事会经审议可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处

分并对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予以罢免。

第四十一条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与公司发生的经营性资

金往来中，应当严格限制占用公司资金。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不得要求公司为其垫支工资、 福利、保

险、广告等期间费用，也不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

他支出。

公司也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

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一） 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二） 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

供委托贷款；

（三） 委托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活

动；

（四） 为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

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五）代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

对于公司与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

之间发生资金、商品、服务、担保或者其他资产的交

易， 公司应严格按照有关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履行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防止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产的情形发生。

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控股地

位侵占公司资产。公司对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建立“占

用即冻结”的机制，即发现控股股东侵占资产的，公

司应立即申请司法冻结，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通过

变现股权偿还侵占资产。

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负有维护公司

资金安全的法定义务，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为“占用即冻结”机制的责任人。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知悉人员在知悉公司控股

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的

当天，应当向公司董事长和董事会秘书报告，董事会

秘书应在当日内通知公司所有董事及其他相关人

员。并立即启动以下程序：

（一）董事会秘书在收到有关公司控股股东或者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报告的当

天， 立即通知审计委员会对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

人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情况进行核查， 审计

委员会应在当日内核实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情况，包括侵占金额、相关

责任人，若发现同时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协

助、 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情况

的， 审计委员会在书面报告中应当写明所涉及的董

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协助或纵容控股股东及其

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的情节；

（二）董事长在收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他相关知悉人员的报告及审计委员会核实报

告后，应立即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

董事会应审议并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的

议案：

１

、确认占用事实及责任人；

２

、公司应要求控股股东在发现占用之日起

２

日

之内清偿；

３

、公司应在发现控股股东占用的

２

日内，授权董

事会秘书向相关司法部门申请办理对控股股东所持

公司股权的冻结；

４

、 如控股股东在上述期限内未能全部清偿的，

公司授权董事会秘书向相关司法部门申请将冻结股

份变现以偿还侵占资产；

５

、对负有责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给予警告

或降职的处分， 并按侵占资产金额的

０．５％－１％

的经

济处罚；

６

、对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提请股东大会罢免。

对执行不力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参照对负有

责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给予相应处分。

（三）董事会秘书按照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的要求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及时向证券监管部

门报告。

３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

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

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

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股东大会根据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根据谨慎授权原则，授予董事会对外投资、收

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贷款、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的

权限为：

（一）审议批准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单笔或累计投

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２０％

以下的重

大投资事项；

（二）审议批准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单笔或累计金

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２０％

以下的固定资

产购置及资产出售或抵押事项；

（三）审议批准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单笔或累计金

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２０％

以下的贷款事

项；

（四）审议批准根据本章程的规定应由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的对外担保事项以外的对外担保事项；

（五）审议批准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单笔或累计金

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２０％

以下的委托理

财事项。

对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

的事项， 作出决定的具体权限应符合该规则的相关

规定。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

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

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

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股东大会根据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根据谨慎授权原则，授予董事会对外投资、收

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贷款、对外担保的权限为：

（一）审议批准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单笔或累计投

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２０％

以下的重

大投资事项；

（二）审议批准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单笔或累计金

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２０％

以下的固定资

产购置及资产出售或抵押事项；

（三）审议批准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单笔或累计金

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２０％

以下的贷款事

项；

（四）审议批准根据本章程的规定应由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的对外担保事项以外的对外担保事项；

对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

的事项， 作出决定的具体权限应符合该规则的相关

规定。

４

第一百二十二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

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订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

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拟订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奖惩，决定公

司职工的聘任和解聘；

（九）审议批准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单笔或累计金

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

以下的固定资

产购置及资产出售或抵押事项；

（十）审议批准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单笔或累计金

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

以下的贷款事

项；

（十一）本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对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

的事项， 作出决定的具体权限应符合该规则的相关

规定。

第一百二十二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

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订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总监、财务负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

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拟订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奖惩，决定公

司职工的聘任和解聘；

（九）审议批准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单笔或累计金

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

以下的固定资

产购置及资产出售或抵押事项；

（十）审议批准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单笔或累计金

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

以下的贷款事

项；

（十一）本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对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

的事项， 作出决定的具体权限应符合该规则的相关

规定。

５

第一百二十八条

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经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

第一百二十八条

副总经理、总监和财务负责人由总经理提名，经

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协助总经理工作。

６

第一百三十二条

董事会秘书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公司和相关当事人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及其他证券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和联络；

（二）负责处理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督促公司制

定并执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和重大信息的内部报告

制度， 促使公司和相关当事人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并按照有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定期报

告和临时报告的披露工作；

（三）协调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接待投资

者来访，回答投资者咨询，向投资者提供公司信息披

露资料；

（四） 按照法定程序筹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

议，准备和提交有关会议文件和资料；

（五）参加董事会会议，制作会议记录并签字；

（六） 负责与公司信息披露有关的保密工作，制

订保密措施，促使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相关知情人员在信息披露前保守秘密， 并在内幕

信息泄露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同时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报告；

（七）负责保管公司股东名册、董事和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名册、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资料，以及股东大会、董事会

会议文件和会议记录等；

（八）协助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了解

信息披露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和

本章程，以及上市协议中关于其法律责任的内容；

（九）促使董事会依法行使职权；在董事会拟作

出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者本章程

时，应当提醒与会董事，并提请列席会议的监事就此

发表意见；如果董事会坚持作出上述决议，董事会秘

书应将有关监事和其个人的意见记载于会议记录；

（十）《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履行的其

他职责。

第一百三十二条

董事会秘书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公司和相关当事人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及其他证券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和联络；

（二）负责处理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督促公司制

定并执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和重大信息的内部报告

制度， 促使公司和相关当事人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并按照有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定期报

告和临时报告的披露工作；

（三）协调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接待投资

者来访，回答投资者咨询，向投资者提供公司信息披

露资料；关注媒体报道并主动求证真实情况，督促董

事会及时回复证券交易所所有问询。

（四） 按照法定程序筹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

议，准备和提交有关会议文件和资料；

（五）参加董事会会议，制作会议记录并签字；

（六） 负责与公司信息披露有关的保密工作，制

订保密措施，促使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相关知情人员在信息披露前保守秘密， 并在内幕

信息泄露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同时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报告；

（七）负责保管公司股东名册、董事和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名册、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资料，以及股东大会、董事会

会议文件和会议记录等；

（八）协助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了解

信息披露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和

本章程，以及上市协议中关于其法律责任的内容；

（九）促使董事会依法行使职权；在董事会拟作

出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者本章程

时，应当提醒与会董事，并提请列席会议的监事就此

发表意见；如果董事会坚持作出上述决议，董事会秘

书应将有关监事和其个人的意见记载于会议记录；

（十）《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履行的其

他职责。

７

第一百七十一条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报纸为公

司信息披露的报纸， 证券交易所网站为指定的信息

披露网站。

第一百七十一条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为刊

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８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

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

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报纸名

称］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可以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

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

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３０

日内在指定媒

体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可以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９

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

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３０

日内在［报纸名称］上公告。

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

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３０

日内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１０

第一百七十七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 必须编制资产负债

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

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报纸名称］上公告。债

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

额。

第一百七十七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 必须编制资产负债

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

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债权

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

额。

１１

第一百九十八条

本章程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之日起实施，修

订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４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０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以直

接送达、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陈红艳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１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４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１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厦门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提供信用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宝麦克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宝馨”）拟向银行申请不

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授信期限、授信产品种类以银行实际审批

为准。公司拟为厦门宝馨的上述授信提供信用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不超过三

年。

厦门宝馨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但缺乏融资能力，因其生产经营发展对流动资金

需求持续增长，本次申请的银行综合授信将解决厦门宝馨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进一步扩大经营业务，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公司为厦门宝馨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

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厦门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二）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三）实收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四）注册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同龙二路

８８７

号

（五）法定代表人：叶云宙

（六）经营范围：从事精密模具、电子专用设备、测试仪器、电力通讯设备的精密钣金结构件的研发、生产

及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要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

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

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七）与本公司的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八）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厦门宝馨的总资产为

３

，

５９２．３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

，

６２１．５２

万元（其中，贷款总

额为

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９７０．８５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５．１４％

，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为

－２９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

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厦门宝馨的总资产为

７

，

２２６．２６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

，

００１．６９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为

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５

，

２２４．５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２７．７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净利润为

２５３．７１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被担保方：厦门宝麦克斯科技有限公司

（三）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五）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的数量

本次审议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９７％

。

截至本次担保事项公告披露前，公司累计未发生对外担保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形。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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